附件2

自治区级劳务品牌评价标准
	指 标
	分值
	评价标准
	评分
	备注

	品牌

规模

（25分）
	劳务规模


	15
	上年度，劳务品牌从业人员达500人，得10分。

2.在达到500人基础上，每增加10%，加0.5分。

此项最高不超过15分。
	
	

	
	产业规模


	10
	1.上年度，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上，得10分；

2.上年度，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营业收入在300-500万元，得8分；

3.上年度，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营业收入在300万元以下，得6分。
	
	

	品牌

效益

（20分）
	劳务效益
	10
	1.上年度，劳务品牌从业人员平均收入水平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，得10分；

2.上年度，劳务品牌从业人员平均收入水平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持平的，得8分；

3.上年度，劳务品牌从业人员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，得6分。
	
	

	
	产业效益
	10
	1.劳务品牌直接关联产业产值较高，是当地支柱产业，得10分；

2.劳务品牌直接关联产业产值一般，是当地重要产业组成，得8分；

3.劳务品牌直接关联产业产值较低，是当地产业的有益构成，得6分。
	
	

	品牌

形象

（15分）
	知名度


	5
	1.劳务品牌在全国性媒体上宣传报道过，享有全国知名度，得5分。

2.劳务品牌在自治区媒体上宣传报道过，享有全疆知名度，得4分。

3.劳务品牌在本地媒体上宣传报道过，享有本地知名度，得3分。
	
	

	
	美誉度


	5
	1.劳务品牌获得自治区及以上肯定性表彰奖励的，得5分；

2.劳务品牌获得自治区级以下肯定性表彰奖励的，得4分；

3.劳务品牌社会反响一般，得3分；出现负面影响的，不得分。
	
	

	
	行业影响


	2.5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在全国性的行业机构担任职务并发挥一定作用，得2.5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在全区性的行业机构担任职务并发挥一定作用，得2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在本地的行业机构担任职务并发挥一定作用，得1.5分。
	
	

	
	
	2.5
	1.组织参与全国性重大活动或参与出台全国性标准、规范、办法等的，得2.5分；

2.组织参与全区性重大活动或参与出台全区性标准、规范、办法等的，得2分；

3.组织参与本地重大活动或参与出台本地地方标准、规范、办法等的，得1.5分。
	
	

	品牌

技能

（20分）
	技能广度


	3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己的培训机构、实训中心或与培训机构学校有稳定的培训合作机制，得3分，达不到标准不得分。


	
	

	
	
	5
	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每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人数不少于200人，吸纳或输出劳务品牌相关从业人员不低于 100人，得5分，达不到标准不得分。


	
	

	
	
	3
	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牵头或参与开发职业标准（专项能力标准）或职业培训教材（职业培训包）等，得5分，未牵头或参与的不得分。
	
	

	3
	
	3
	4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积极推广应用职业标准（专项能力标准）或职业培训教材（职业培训包）的，得3分，未推广应用不得分。
	
	

	
	技能深度


	3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国家级工匠、大师、能手等得3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治区级工匠、大师、能手等得2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治区级以下工匠、大师、能手等得1分；


	
	

	
	
	3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获得国家级技能竞赛奖励的，得3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获得自治区级技能竞赛奖励的，得2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获得自治区级以下技能竞赛奖励的，得1分；
	
	

	品牌

责任

（10分）
	传承历史文化
	3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治区及以上非遗、老字号等文化传承类认定的，得3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治区级以下非遗、老字号等文化传承类认定的，得2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品牌发展历程较短，无相应非遗、老字号等认定的，得1分。
	
	

	
	承担社会责任
	2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治区及以上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奖励的，得2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有自治区级以下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奖励的，得1分。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没有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奖励的，不得分。
	
	

	
	
	5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吸纳特殊群体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、残疾人、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等）就业，占比30%以上的，得5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吸纳特殊群体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、残疾人、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等）就业，占比20%-30%的，得4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吸纳特殊群体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、残疾人、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等）就业，占比20%以下的，得3分。
	
	

	品牌

管理

（10分）
	资金投入
	4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对劳务品牌创建有稳定的资金投入，得4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对劳务品牌创建有零星的资金投入，得2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对劳务品牌创建没有资金投入，不得分。
	
	

	
	宣传推介
	4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建有劳务品牌宣传阵地或平台，且作用发挥较好，得4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建有劳务品牌宣传阵地或平台，但作用发挥一般，得2分；

3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没有劳务品牌宣传阵地或平台，不得分；
	
	

	
	形象代言


	2
	1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设立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，得2分；

2.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没有设立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，不得分；
	
	

	总分
	
	100
	
	


